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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约方会议第六届常会的 

日期和地点 

1. 根据《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》第 4.2 条，“在每届常会上，缔约方会议应决定下一

届常会的日期和会期”。据回顾，根据《议事规则》第 4.1 条规定，第三届会议之后的

缔约方会议常会应每两年召开一次。 

2. 《议事规则》第 3 条还规定，“缔约方会议各届会议应于秘书处所在地举行，除非

缔约方会议另作决定”。 

3. 公约秘书处谨向缔约方会议通报，在撰写本文时可以使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

（CICG）的时间为：2014 年 5 月 5-10 日、2014 年 5 月 12-17 日、2014 年 6 月 9-14

日、2014 年 7 月 14-19 日。如其不然，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或许在 2014 年 11 月 17-22

日、2014 年 11 月 24-29 日和 2014 年 12 月 8-13 日也可得以使用。但，后面这些方案需

在 2012 年底才可得到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的确认。 

缔约方会议的行动 

4. 请缔约方会议根据《议事规则》第 3 条和第 4 条规定，决定 2014 年第六届会议的

日期和地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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